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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财资〔2021〕35 号

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
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、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深

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

划转的有关要求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

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1〕8 号），

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划转至

税务部门征收。为确保我市划转工作稳妥有序推进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，将我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

征收的土地闲置费、城管部门负责征收的城镇垃圾处理费划

转至税务部门征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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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期在 2021 年 7 月 1 日以后（含）、所属期为 2021

年 7 月 1 日以前的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，继续由原

执收单位负责征缴入库；划转税务部门征收以前欠缴的收

入，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。

三、税务部门应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有关规定，依

法依规开展收入征管工作，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。

四、税务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，按照“便

民、高效”的原则，确定职责划转后的征缴流程，不断提高

征管效率，降低征管成本。

五、税务部门征收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应当使

用财政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入票据，按照税务部门全

国统一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。

六、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项目，所属期为 2021

年 7 月 1 日后因缴费人误缴、税务部门误收以及汇算清缴导

致的退库业务，由税务部门审核办理；所属期为 2021 年 6

月 30 日前征收入库的退库业务，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

理规定办理。

七、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的征收范围、对象、

标准、分成、使用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

八、税务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做好业务

交接衔接和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工作，按期实现征管信息实时

共享。同时，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，并附文字说明材料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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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深圳市财政局

2021 年 6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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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深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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